附件一、國立嘉義大學產學人才共育實施計畫申請表
	  申請人︻學生︼
	姓  名
	
	身分證號碼
	

	
	科 系 及 年 級
	
	電　話
	

	
	計 畫 名 稱
	

	
	研 究 期 間
	自    年  月  日至   年   月底止，計   個月

	
	Gmail信箱
	

	計畫主持人︻指導教授︼
	姓  名
	

	
	科 系(所)
	

	
	職  稱
	
	電　話
	

	
	Gmail信箱
	

	企業導師
	姓  名
	

	
	企業名稱
	

	
	職  稱
	
	電  話
	

	
	Gmail信箱
	

	    申 請 經 費
	項      目
	金      額
	說      明

	
	研 究 助 學 金
	    元
	1. 大學生每人每月6,000元、研究生每人每月8,000元。
1. 執行期間8至12個月(校方支付)

	
	耗材、物品、圖書、雜項費用、管理費等
	元
	依研究計畫實際需求擇優補助，每一計畫最高以補助新臺幣15-20萬元。(產業支付)

	
	合      計
	元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